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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 113年度第 2次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小組委員會 

會議紀錄 

壹、時間：114年 3月 6 日(星期四) 上午 10時整 

貳、地點：本府大簡報室 

參、主席：饒副召集人忠                        記錄：張欣潔 

肆、出席者：如簽到簿 

伍、歷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案號 案由 前次決議情形 本次辦理情形 
管考 

建議 

前次業

務報告

討論及

說明-01 

有 無 高 中

(職)畢業後

之身心障礙

者就學、就

業資料？期

待看到統計

性資料，每

年畢業生大

概多少 ?多

少就學多少

就業 ?有助

於瞭解轉銜

過程是否順

利 ?畢業後

去處? 

前次決議： 

(一)教育處僅追蹤

至國中畢業及

體育高中，勞

政會進入高中

(職) 做畢業

前之職業轉

銜。 

(二)國中畢業之身

心障礙者，有就

業、升高中(有

特教班或資源

班之高中職)、

升大學、跟隨家

人至外縣市居

住、原住機構之

身心障礙者於

花蓮特教學校

就讀…等類型，

中央現推行身

心障 礙者資源

建置計畫，需視

一、本府社會處： 

112學年度領有身障證明高中職畢

業生共102人，分析如下： 

類型 人數 

就業 43 

升學 38 

就醫 1 

在家照顧 9 

使用社區式服務 3 

安置機構 6 

失聯 1 

結婚 1 

合計 
102 

 

解除

列管 



 

2 

 

案號 案由 前次決議情形 本次辦理情形 
管考 

建議 

系統建置產出

統計資料，若系

統尚未建置完

成，請社會福利

科、勞資科與教

育處共同提供

資料。 (三)請

社會福利科於

下次會議製作

表格，以系統建

置為核心呈現，

請教育處就列

管之身心障礙

者資料主動提

供予福利科，社

會福利科再副

知勞資科，以此

整合。 

 

二、本府教育處： 

(一)本處所轄學校為國民中小學

及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有

關國高中畢業之身心障礙學

生就讀高中職及大學，本縣教

育處已無管轄權責，僅能藉由

特教通報網資料統計，提供相

關數據供參。 

(二)本縣112學年度國中畢業身心

障礙學生轉銜情形，說明如

下: 

轉銜情形 人數 

升 

學 

就讀本縣高中職 187 

就讀本縣實驗團體 1 

就讀縣外高中職 2 

國外就學 1 

未 

升 

學 

就業 0 

在家休養 2 

合計  
193 

(三)本縣113學年度國中預計畢業

身心障礙學生共計203人 

(四)體育高級中等學校:112學年

度無畢業身心障礙學生，多數



 

3 

 

案號 案由 前次決議情形 本次辦理情形 
管考 

建議 

學生於在學時提出放棄特殊教

育身分，113學年度無預計畢業

身心障礙學生。 

113/9/4 

提 案 討

論-02 

建議提高本

縣輪椅選手

參加全國身

心障礙國民

運動會之交

通費補助額

度。 

前次決議: 

教育處受理民間團

體參加比賽之補

助，非僅限身心障

礙團體，且經費有

限。請教育處依據

身心障礙團體之不

同需求，研擬交通

費補助規定，建請

與身心障礙團體依

實際需求及遭遇困

難進行討論，依會

議決議針對身心障

礙國民運動會賽事

後勤支援交通部分

討論並簽請同意調

整。 

本府教育處： 

刻正調查各縣市相關補助規定，另

下屆全國身心障礙運動預計訂於1

15年5月舉行，因主辦單位(臺北市

政府)目前尚在籌備階段，後續確

認主辦單位服務內容後，再擇期邀

請相關單位討論。 

解除

列管 

113/9/4 

臨 時 動

議-01 

花蓮市中正

橋 (國軍英

雄館下來 )

往橋頭之人

行道方向，

彎度大、斜

坡陡，輪椅

使用者無法

進入橋上人

行道，僅可

從馬路上通

前次決議： 

本縣推動無障礙旅

遊，後續將檢視通

暢度，委員提出改

進問題，就應研擬

修正，請建設處與

文化局就身心障礙

者實際需求規劃及

設置。 

一、本府建設處土木科： 

本案通知花蓮市公所研議改善。 

二、本縣文化局： 

將軍府園區馬路與人行道間已預

留無高低差通道，方便通行銜接，

中正橋頭(靠國軍英雄館側)因土

地權屬非本局所屬。 

三、花蓮市公所： 

本所業已於橋上路肩處(南北向)

增繪標線型人行道以利身心障礙

者通行。 

113/

9/4 

臨時

動議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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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案由 前次決議情形 本次辦理情形 
管考 

建議 

行，請予以

改善。 

陸、業務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一、王委員文娟： 

(一)有關社會處報告之會議資料第 15頁，身心障礙者證明受理件

數與核發件數之落差？ 

(二)第 19頁輔具服務執行率未達原因說明？ 

(三)第 20頁輔具費用補助核定件數與核銷件數之落差？ 

(四)第 37頁全民運動館為何仍放在身心障礙服務內報告？與身心

障礙之關聯性為何? 

(五)職務再設計執行率 100%，想了解本縣之供需狀況? 第 52頁

定額進用，目前有 2間不足額進用多久時間(剛發生或是已持

續一整年)，是否在進用身心障礙者尚有困難? 

梁委員忠詔補充說明： 

(一)現行身心障礙鑑定表容易取得，但後續是否可取得身心障礙

證明則需視實際障礙狀況決定，以致受理件數與核發件數落

差。 

(二)不足額進用其中一間為健身中心，健身教練少有身心障礙

者，故可進用人力有限，若健身中心內有供輪椅使用之運動

場一定很棒，建議縣府可至新北市運動中心參觀。 

   社會處回應： 

(一)受理件數為當年度申請案件，領取鑑定表後，醫院鑑定至核

發證明尚需 45工作日，受理申請與核發證明不同年度，以致

造成件數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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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具中心需對民眾申請之輔具進行需求評估及宣導服務，中

央評鑑有相關指標，有請輔具中心務必落實，受 0403地震及

後續颱風影響，致治療師到宅評估及宣導受影響。 

(三)民眾前一年度年底提出申請並核定，但下年度才會辦理核

銷，輔具補助核定後，於 6個月內購置輔具並辦理核銷即

可，統計期為全年度，核銷會跨年度，故有核定件數與核銷

件數之落差。 

(四)全民運動館係使用原本縣身心障礙福利館用地，原為身障館

之復健泳池，被歸類社會福利使用，本府向教育部申請補助

經費辦理全民運動館，包含復健游泳池，提供身心障礙者使

用，並依身心障礙者需求建置體適能活動及相關器材，故仍

列於本府身心障礙服務內。 

(五)職務再設計，全年度 1至 12 月持續收案，持續請委員審查評

估，114年 1月完成審查 4案。定額進用部分，本府經查 2

間公司之勞保資料才知道有人員離職或退保，本府已立即處

理，公司會立即招聘人員，預計 1至 2個月人員會盡快補

齊。 

   主席裁示：感謝委員建議及說明，請業務單位依規定確實辦理。 

二、李委員宜興： 

(一)24頁社區居住及 2項服務徵求有新單位加入，設立速度與預

期有落差，縣府有何輔導作為以利單位可更快上線提供服務? 

(二)26頁有關機構式照顧，等候安置仍有 53人，47頁辦理教保員

訓練及服務人員在職教育訓練，可否緩解機構人力需求，讓身

障者盡快進入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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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3年成立身障服務中心，面對轉銜，是否可做更好處理?想了

解目前計畫及執行方式? 

   社會處回應： 

(一)社區居住及社區日間作業設施等個人照顧辦法相關服務，113

年起中央規定每年至少增加一據點，據點成立不易，本府積

極尋找合適承作單位，據點成立後本府將有專業團隊輔導協

助服務推展。 

(二)有關安置率，南區機構人口老化收置人數較少，鼓勵南區機

構多收案，每月皆規定機構回報收容人數，每季縣府進行定

期查核惟機構多有人力及照顧議題考量；113年 6月黎明喜

樂園完成立案許可，為自閉症專區，黎明教養院部分服務使

用者將轉銜至黎明喜樂園提供住宿式照顧，黎明教養院部分

教保員與生服員及工作人員轉職至黎明喜樂園提供服務，待

轉銜完畢，黎明教養院人力補充滿額後，即有量能安排待床

者入住。113年度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有提高教保員薪

資補助方案，有助於人力招募，113年教保員初階班完訓 26

人，有 21人投入身心障礙教保員行列，逐步緩解機構人力需

求。 

(三)113年設置身心障礙服務中心，身心障礙生涯轉銜平台啟

用，特教通報網銜接至身心障礙生涯轉銜平台，後續追蹤 1

年，避免轉銜案件漏接，目前社工人力持續招募中。 

   主席裁示：請業務單位依規定確實辦理。 

三、主席建議：有關教育處業務報告之鑑定安置業務，對學校班級數

之核定影響甚鉅，係做為班級核定及減免之依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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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於上學期結束前即完成鑑定安置作業辦理，並將相

關數據提供教育處學管科，請教育處帶回研議。 

四、陳委員文發：有關文化局業務報告，建議規劃辦理大型活動時，

考量高齡長者及身心障礙者權益，安排愛心通道，

可採預約入場等方式，以利高齡長者及身心障礙者

社會參與。 

   文化局回應：委員建議帶回研議。 

   主席裁示：請依委員建議規畫研議。 

 

柒、提案討論： 

案由一：花蓮火車站前站出入口機車、腳踏車佔據出入口，環境雜

亂，影響身心障礙者通行權益，也導致影響觀瞻。(社團法

人花蓮縣脊髓損傷福利協進會) 

說明：花蓮火車站前站全家超商前出入口，因規避停車費，導致腳踏

車及機車亂停，佔據通道，嚴重影響身心障礙者出入安全。 

業務單位意見： 

一、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花蓮火車站前站出入口無障礙坡道符

合規定，已函文台鐵公司東區營業處要求改善，善盡管理維護

之責任，協調內部人員進行交通及車輛管制，本府建設處交通

科已與台鐵進行會勘，後續若有車輛違規停放，由警察單位執

行相關取締。 

二、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東區營運處：本處於 114年 2 月 4

日召開「花蓮前站無障礙斜坡道車輛違停改善方式會勘」(如

附件)，經與會單位確認為道路用地，初期由花蓮車站協助劃

設標線及設立告示牌，後續警察單位可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及相關法規執行取締，並由花蓮市公所負責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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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警察局：依據 114年 2月 4 日會勘會議劃記標線及設置告示

牌，後續將依本會議紀錄行文交通單位進行加強取締。 

決議：照案通過，請相關單位建設處、警察局、臺鐵公司確實執行。 

案由二：身心障礙者交通問題：一、無障礙計程車愛心卡收費標準是

否需酌收一百元服務費。二、復康巴士程載服務是為方便輪

椅使用者上下車而設定的交通車，但現在卻是凡持有身心障

礙證明者都可以使用復康巴士。(社團法人花蓮縣自立生活

協會) 

說明： 

一、愛心卡原本是花蓮縣政府為長者及輪椅使用者搭乘大眾交通

工具而設立的，但卻在搭乘無障礙計程車時，刷了有儲值的

愛心卡之後，司機又要酌收一百元的服務費用。曾質疑問過

司機，酌收的一百元費是為甚麼?印象較為深刻的回覆是，他

們的車子的維修費用高，政府補助有限，如果覺得不合理，

可以不搭無障礙計程車。想了解縣府是否知道無障礙計程車

業者有這樣的收費問題？建議縣府增加無障礙計程車車輛，

或給無障礙計程車業者相關補助，間接嘉惠身心障礙者，降

低身心障礙者出門社會參與的限制。。 

二、復康巴士一直以來都是以長者及輪椅使用者，方便就醫、就

學、就業設立的交通工具，現在更擴大為方便輪椅使用者出

門娛樂生活，是位身障者（輪椅族）們的最大福音。但最近

有項規定，只要持有身心障礙證明者都能使用復康巴士，可

是復康巴士車輛有限，要出門預約車子的話，有人說像搶熱

門演唱會門票一樣的困難。障礙者出門的交通問題一直以來

都是困難的，復康巴士對障礙者來說是最便利的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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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連復康巴士都難預約的話，相對的障礙者（輪椅族）

出門的意願相對的也會降低了。 

業務單位意見： 

一、 本府社會處社會行政科： 

(一) 針對無障礙計程車愛心卡收費 1 案，依據汽車運輸業

管理規則第 91 條規定，「經營計程車客運業應裝設計

程車計費表，並按規定收費。」，倘有違反上開規定，

得依公路法第 77 條，「由公路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九千

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其情節，吊扣其違規營

業車輛牌照一個月至三個月，或定期停止其營業之一

部或全部，並吊銷其非法營業車輛之牌照，或廢止其汽

車運輸業營業執照及吊銷全部營業車輛牌照。」，提案

單案號 2 說明一提及在按錶刷付敬老愛心卡後，司機

又要求要酌收 100元服務費用，顯不符合上開規定。 

(二) 針對敬老愛心計程車駕駛違法加收服務費 1 事，本府

於敬老愛心計程車隊補助計畫契約書中已有明訂相關

規定，亦將違法加收服務費列為 114 年度敬老愛心計

程車隊評鑑指標項目，以杜絕上開情事發生，倘民眾有

遇到相關狀況，依法可拒絕繳付跳錶金額外之費用，或

直接撥打電話進行申訴，提供各申訴類別及權責單位。 

二、 本府建設處交通科：有關無障礙(通用)計程車酌收 100 元服

務費一案，經查通用計程車之乘車費率與一般計程車相同，應

依本府公告之計程車運價里程及時間費率計算，且依「汽車運

輸業管理規則」第 91條第 1 項規定，應裝設計程車計費表並

按表收費。無酌收服務費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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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府社會處社會福利科： 

(一) 為配合本縣自 114 年 1 月 1 日起提供復康巴士免費搭

乘服務，避免福利資源濫用或排擠到最需要交通接送

服務的輪椅使用者，本府參考各縣市復康巴士服務辦

法及要點，增修並範定本縣復康巴士服務對象及申請

搭乘目的之優先順序，並於 113 年 12 月 26 日公布修

正「花蓮縣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服務要點」，除明訂特

定服務對象(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為肢體障礙中重度以

上、含肢體障礙之多重障礙中重度以上或視覺障礙中

重度以上障礙類別，且搭乘輪椅者)優先使用順序，並

同時控管服務對象搭乘目的(以就醫為優先)之優先順

序，期讓福利資源能真正提供予最需要之身心障礙者，

並於施行後依現況滾動式調整相關政策及實施方向，

以落實福利資源切合身心障礙者需求之目的。 

(二) 本縣復康巴士提供每週 4 次 8 趟、每月 16 次 32 趟免

費搭乘，有別於長照巴士僅提供每月 4 次 8 趟免費搭

乘，而本府所屬復康車輛截至 113年底共 32輛，現階

段復康巴士量能因車輛尚未充足，服務量能亦有限，鼓

勵多預約非尖峰時段(早上 09:00至 11:00、下午 13:30

至 16:00)，亦能增加預約成功使用次數。另預計 114

年上半年新增捐贈車輛共 14輛將陸續到位，屆時將有

46 輛復康巴士投入交通接送服務，復康巴士服務量能

也將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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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單位回應： 

一、 身心障礙者搭乘無障礙計程車若遇超收搭乘費用者，可打申

訴電話，由相關主管機關進行裁罰。 

二、 本縣南區復康巴士車輛較少，積極爭取捐贈車輛，並與有意

捐贈車輛之單位協調分批捐贈。 

三、 現階段復康巴士量能 114年度 1 月值勤車輛 33輛，因車輛

尚未充足，服務量能有限，鼓勵多預約非尖峰時段(早上

09:00至 11:00、下午 13:30至 16:00)，預約過程由委辦單

位(財團法人門諾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進行排程，增加

預約成功率，另俟 114年上半年亞德克基金會及善心人士預

計捐贈 16輛復康巴士，屆時再調配中、南區服務身心障礙

者。 

決議：請社會處針對無障礙計程車超收搭乘費用有罰款情事廣為宣

導，另提高復康巴士服務量能，避免行動不便之身心障礙者

預約不到車輛，餘依業務單位回應辦理。 

 

捌、臨時動議： 

提案一、有關現行公有收費停車場規定為汽車「停放於身心障礙者專

用停車格位者，前三小時免收費，停放於一般收費停車格位

者，前一小時免收費。」經查詢各縣市收費標準，僅花蓮

縣、台東縣及澎湖縣 3縣市有持有身心障礙者停車證明之汽

車停放於身心障礙停車格及一般停車格計價方式不同之差

別，建議持有身心障礙者停車證明之汽車停放一般停車格可

與停放身心障礙停車格統一計價，以嘉惠身心障礙者。(提

案人：王委員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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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依據「花蓮縣公有收費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第四條停車收費

費率基準：一、以時計算者：…但持有身心障礙者停車證明之

身心障礙者所駕駛或乘坐之自小客車，停放於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格位者，前三小時免收費 ，停放於一般收費停車格位

者，前一小時免收費。 

決議：考量身心障礙者權益，請業務單位建設處交通科研議辦理。 

 

玖、散會：上午 11時 50分。 

 


